
核子保防作業辦法第二條、第五條、第十九條

修正總說明 

  核子保防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二年九月十日發布

施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達簡政便民之目的，

並考量管制實務現況，積極推動法規鬆綁工作，使本辦法更臻完

備，爰修正本辦法，共計修正三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核子保防物料之「氘或含氘之物料」之用詞定義，對國內各

大學、研究機構或私人公司及科研實驗室，經常採購重水或氘化

合物，進行核磁共振實驗等學術科研實驗，放寬行政限制並酌予

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對國際關切之「氘或含氘之物料」輸入或輸出達到一定數量時，

申請人應將使用情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行政管制要求由「申請

許可」修正為「備查」。另對於「輸入或輸出」以外之行為，則免

除申請許可等程序。（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增列核子保防物料數量因料帳統計而發生差異時之免責規定，免

除不必要之文件及程序，並使管制目的更加明確。（修正條文第

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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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保防作業辦法第二條、第五條、第十九條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核子保防物料，指下列

各目之一者： 

    （一） 鈾或含鈾之物料；

含鈾之物料指含

有鈾之成分重量

比在萬分之五以

上者。 

     （二）鈽或含鈽之物料。 

     （三）釷或含釷之物料；

含釷之物料指含

有釷之成分重量

比在萬分之五以

上者。 

      (四)氘或含氘之物料：

指用於核子反應

器，且在連續十二

個月內輸入或輸

出之氘、重水（氧

化氘)及其他氘化

合物，其重量超過

二百公斤且氘原

子與氫原子之重

量比在萬分之二

以上者。 

     （五）前四目以外，其他

經主管機關指定

應列入核子保防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核子保防物料指下列各

目之一者： 

    （一） 鈾或含鈾之物料

（含鈾之礦物僅

指含有鈾之成分

重量比在萬分之

五以上者）。 

     （二）鈽或含鈽之物料。 

     （三）釷或含釷之物料

（含釷之礦物僅

指含有釷之成分

重量比在萬分之

五以上者）。 

      (四)氘或含氘之物料。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者。 

  二、有效公斤：指鈾（包括

濃縮鈾、天然鈾或耗乏

鈾）、鈽或釷按下列方

法計算所得之重量。 

  （一）對於鈾二三五同

位素重量比在百

分之一以上之

鈾，係以公斤為

單位之鈾重量與

鈾二三五同位素

重量比平方之乘

一、參酌國際原子能總

署於「關於實施保

防協定之補充議定

書範本」(INFCIRC 

/540)文件上管制非

核物料清單之「氘

和重水」之範圍，

在於提供核子反應

器使用，且於連續

十二個月內進口數

量累計達二百公斤

者，才必須通報。 

二、實務上，國內各大

學、研究機構或私人

公司及科研實驗室，

經常採購少量重水

或氘化合物，大多進

行核磁共振實驗或

分析用，對於類此科

研實驗屬學術研究

範疇，不宜過度行政

限制，增加採購過程

之繁瑣性。 

三、國內具有核子反應

器且使用氘原子數

量達到管制目標之

對象，僅有台電公司

所屬核能發電廠及

國立清華大學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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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者。 

  二、有效公斤：指鈾（包括

濃縮鈾、天然鈾或耗乏

鈾）、鈽或釷按下列方

法計算所得之重量。 

   （一）鈾二三五同位素

重量比在百分之

一以上之鈾：係

以公斤為單位之

鈾重量與鈾二三

五同位素重量比

平方之乘積。 

    （二）鈾二三五同位素

重量比在千分之

五以上未滿百分

之一之鈾：係以

公斤為單位之鈾

重量乘以萬分之

一。 

   （三）鈾二三五同位素

重量比未滿千分

之五之鈾：係以

公斤為單位之鈾

重量乘以十萬分

之五。 

   （四）鈾二三三之有效

公斤計算方法與

鈾二三五相同。 

   （五）鈽係以公斤為單

位之鈽重量。 

   （六）釷係以公斤為單

位之釷重量乘以

十萬分之五。 

  三、核子保防設施指下列各

積。 

  （二）對於鈾二三五同

位素重量比在千

分之五以上未滿

百分之一之鈾，

係以公斤為單位

的鈾重量乘以萬

分之一。 

  （三）對於鈾二三五同

位素重量比未滿

千分之五之鈾，

係以公斤為單位

之鈾重量乘以十

萬分之五。 

  （四）對於鈾二三三，其

有效公斤計算方

法與鈾二三五相

同。 

  （五）對於鈽，係以公斤

為單位之鈽重

量。 

  （六）對於釷，係以公斤

為單位之釷重量

乘以十萬分之

五。 

  三、核子保防設施指下列各

目之一者： 

  （一）研究用、動力用或

其他核子反應器

設施。 

  （二）核子原料、核子燃

料生產或貯存設

施，用過核子燃

料之處理、貯存

池式反應器，故增列

「氘或含氘之物料」

之使用目的及數量

條件後，對該等機構

另行訂定管制申報

機制，已能達到核子

保防管制目的，爰修

正本條文。 

四、其他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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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一者： 

   （一）研究用、動力用或

其他核子反應器

設施。 

   （二）核子原料、核子燃

料生產或貯存設

施，用過核子燃料

之處理、貯存或最

終處置設施。 

   （三）任何存有一有效

公斤以上核子保

防物料之場所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場所。 

或最終處置設

施。 

  （三）任何存有一有效

公斤以上核子保

防物料之場所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場所。 

第五條 輸入或輸出前條規定

以外之核子保防物料，申請

人應於次月十日以前，檢附

使用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前項使用報告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經營者名稱、事務所或營

業所；其為自然人者，姓

名及住居所。 

  二、使用目的及方法。 

  三、核子保防物料之種類及

其數量。 

  四、核子保防物料之運作地

點。 

  五、預估持有核子保防物料

之期限。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 

第五條 前條規定以外之核

子保防物料，其持有、使用、

輸入、輸出、過境、轉口、

運送、貯存、廢棄、轉讓、

租借或設定質權等，申請人

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

料帳報告，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經營者名稱、事務所或

營業所；其為自然人

者，姓名及住居所。 

  二、運作目的與方法。 

  三、核子保防物料之種類及

其數量。 

  四、核子保防物料之運作地

點。 

  五、預估持有核子保防物料

之期限。 

一、配合第二條第一款

第四目條文修正，本

條文管制輸入或輸

出「氘或含氘之物

料」之使用目的及數

量，必須及時提報使

用報告。對於「輸入

或輸出」以外之行為

則免除行政管制。 

二、為符合國際原子能

總署於「關於實施保

防協定之補充議定

書範本」(INFCIRC 

/540)文件上之數量

管制，訂定使用報告

提報時限，為輸入或

輸出達到核子保防

物料定義之限量之

次月十日前，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俾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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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者。 

機關提報國際原子

能總署，爰修正本條

文。並由「申請許可」

放寬為「備查」。 

第十九條 經營者應於發現核

子保防物料數量發生正常運

作以外之差異時二小時內，

通知主管機關，並於三十日

內補送詳細之書面報告。 

  經營者登錄或報告料

帳時，因統計數字小數點進

位或捨去，導致核子保防物

料數量產生差異者，不適用

前項之規定。 

第十九條 經營者應於發現

核子保防物料數量發生正

常運作以外之損失時二小

時內，通知主管機關，並

於三十日內補送詳細之書

面報告。 

一、核子保防管制目的

在於「帳」、「料」相

符，而物料數量發生

正常運作以外之差

異時，含物料實體損

失及料帳統計差異，

均將造成帳料不符

情事，第一項酌作文

字修正。 

二、本條文原意係針對

實體損失而採取之

檢討作為，而對於累

積加總計算時，因統

計數字小數點進位

或捨去時，導致核子

保防物料數量之差

異情形，應予排除，

以免除不必要之文

件及程序，爰增訂本

條文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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